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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司法通过伴随定罪量刑过程的附加性措施主动谋求执行符

合犯罪人个别化要求的处遇、维护被害人权利、保障社会安

全稳定。如果没有进行司法成本初次投资的勇气以及持续性

成本跟进的实力，可能难以经受治疗性司法的成本耗费风险

。恢复性司法属于报应性司法与矫正性司法利弊权衡后的整

合形式。评估性司法的分析依据、方法、结果都是个体化的

，其建议的刑事处遇能够针对犯罪人的具体情况实现富有效

率且思路一致的再犯控制与犯罪预防。（The nontraditional

criminal justice carry out individual treatment, protect victim’s

rights and the stability of society, with the additional measures in the

process of conviction and sentence. It is really difficult bear the

judicial costs and risks caused by therapeutic justice if without first

judicial expenses investment courage. Restorative justice is the

conformity form of retribution justice and rectification justice. The

analysis basis, measures, and outcomes of evaluation justice is all

individual, its propositional criminal treatment help realize efficient

crime prevention measures.） 传统刑事司法是以刑法与刑事诉

讼法为规范依据的法律适用过程，旨在确定涉嫌犯罪的行为

主体的刑事责任。犯罪控制与人权保护在单一化的实体与程

序制度中寻求价值实现的路径。然而，国外自八十年代普遍

兴起了以治疗性司法、恢复性司法、评估性司法为代表的非

传统刑事司法[1]----除解决犯罪行为所引起的刑事责任问题



之外，司法机关注重分析犯罪人、被害人以及当事人所在社

区的特征，积极了解其现实需求，通过伴随定罪量刑过程的

附加性措施主动谋求执行符合犯罪人个别化要求的处遇、维

护被害人权利、保障社会安全稳定。不同学科的专业人员辅

助刑事司法机关，以跨越犯罪学、行为科学、心理学、社会

学、信息工程等领域的综合性思考为依据制定刑事政策，并

以此为驱动力实现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变革。现阶段

，我国以相对稳固的刑法典为基础，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

契机，同样渴望在刑事司法领域取得科学的突破。为了借鉴

经验，学者们亦介绍了部分国外非传统刑事司法（特别是恢

复性司法）的适用情况，但起步较晚且资料不足。籍此，我

们利用与国外刑事司法工作者座谈交流的机会，理解掌握了

大量相关论题的第一手文献，尝试通过层进式的行文思路分

析三大非传统刑事司法的特点，进而追踪支持其发展成型的

理念，重点明确各类非传统刑事司法的模式样态，提供非传

统刑事司法制度选择的原始性依据与基础性定位，为后续深

入研究专门课题积累素材。 一、治疗性司法：成本投入模式 

治疗性司法意指由国家设立专门性的法庭对实施交通肇事、

沉溺毒品、家庭暴力等轻罪的行为主体进行出定罪量刑之外

的定期教育治疗、心理状态分析、矫正计划执行、日常生活

交流沟通等非正式政策介入措施的刑事司法程序。[2]治疗性

司法在过去的十年内渐渐淡出纯粹的理论研究层面，已经构

成各国刑事法庭的重要实践操作模式。特别是在美国，治疗

性司法在人力与资力方面得到了切实的财政支持。[3]1994年

，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政府将花费132亿美元用于治疗性司法

，以求改变传统涉毒案件、家庭暴力案件等刑事司法运行过



程中执行犯罪预防功能绩效较差的现实。与此同时，加拿大

、英国、法国等国家亦积极借鉴美国药物滥用法庭的成功模

式，在刑事司法程序中融合犯罪治疗的理念与实践。治疗性

司法根据犯罪行为的具体特征设置专业性、针对性较强的特

色轻罪刑事法庭，主要包括交通肇事法庭、家庭暴力法庭、

心理健康法庭、药物滥用法庭、社区安全法庭、青少年越轨

行为法庭等等。毋庸置疑，在如此众多的特色轻罪刑事法庭

中，药物滥用法庭将治疗性司法理念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

其在美国刑事司法系统的发展状况可用“燎原之势”来形容

。自从1989年佛罗里达州设立了第一个药物滥用刑事法庭以

来，全美现有超过600个药物滥用刑事法庭。药物滥用刑事法

庭等恢复性司法缓解了传统刑事司法程序的非人性化与官僚

化的制度压力，虽然投入的司法成本较大，但实证报告表明

其产出的诸如再犯控制此类的犯罪预防效果甚为明显。[4]加

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市设有两个实验性的毒品治疗法院，

待试验取得阶段性绩效后逐步在全面开展主要针对毒品犯罪

的治疗性司法计划。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昆士兰、维多

利亚等州建议在联邦范围内设立治疗性司法机构，专门处理

毒品犯罪、家庭暴力、轻微财产犯罪等刑事案件。爱尔兰和

苏格兰在2000年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药物滥用法庭进行考

察，决定以此为模型建构富有英国特色的治疗性司法。 特色

轻罪刑事法庭能够剖析犯罪行为发生的深层原因与犯罪人性

格方面存在的根本性障碍问题，而不仅仅是停留在认定犯罪

行为与犯罪结果的表面状况。这便需要特色轻罪法庭的法官

、法官辅佐人、律师等具备深厚的犯罪学功底，能够透过犯

罪现象析离犯罪原因，进而完成犯罪预防的政策价值。常规



的刑事司法模式并不能直面与犯罪行为以及犯罪人密切相关

的、长期延续的社会问题??治疗性司法更好地实现了被害人

、被告人、社区之间的“社会系统断裂后的修复”[5]，从本

质上减损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保障社区成员的人身财产安

全，防止被害人遭受犯罪行为的再度侵犯。治疗性司法认可

这样的理论前提??刑事司法能够执行治疗犯罪人行为模式偏

离与心理模式障碍的功能。在适当的情况下，犯罪可以被视

作行为人生理、心理的病态表现。[6]因此，刑事司法程序应

当教导、引领、治疗深陷于社会困境中的犯罪人摆脱病理现

象的控制，而不仅是利用苛严的钳闭政策对犯罪行为进行遏

制。在对犯罪人实施医疗式的处遇过程中，治疗性司法持续

性地依靠心理专家、社工、刑事司法工作人员的联合作用，

修正治疗对象具有犯罪倾向的行为习惯与思维定势。 纵然犯

罪行为生成的具体的现实情境各有不同，个体特征和文化差

异在所难免，但犯罪人的心理状态与道德观念仍具有高度的

可预测性，能够切实地反应出行为主体的心理弱点与矫正切

入点。治疗性司法凭借规模化、科学化的犯罪救治措施，努

力在弱化正规刑事诉讼的同时发现不经意之间泄露的犯罪人

的“心理密码”[7]，确保犯罪预防专家观测下的客观犯罪行

为的主观意义与犯罪人的人格特质直观化，便于根据其犯罪

心理机制整合适时适量的预防措施。敲诈财物时的恐慌意味

着行为主体的脆弱性与不稳定性??高等频度、中等强度压力

下的针对性累犯预防措施将会产生适当的矫正效果；夜间盗

窃时的附带性毁损财物、恐吓被害人等暴力宣泄预示着行为

主体的转化型危险系数较高??非正式、低强度的社区矫正、

教育机构设计的预防措施势必失灵，严厉的封闭式监控与强



制性劳动相对而言更能取得部分成熟的治疗效应；倒刷信用

卡、网络盗窃等新型财产犯罪时的追求刺激与成就感表明此

类犯罪人具有区别于传统财产犯罪人的经济社会条件和个人

综合实力??其相对较高的智力水平能够保证犯罪预防专家精

心设计的心理教育课程发挥实践作用。 治疗性司法明显倾向

于从道德情感的角度寻找治愈行为人犯罪欲望的方法。道德

情感是对于个人面对的现实情景的复杂心理表现与反应模式

，需要集中大量的心理学专家运用高端心理分析处理器进行

测量。犯罪语境化的道德情感经历是对个体因从事特定行为

而产生的痛苦或快乐的真实心理回馈，掌握犯罪道德情感的

发展脉络是愈合“亲犯罪性非常态倾向”[8]的治本之策。对

处于犯罪诱惑压制下的行为主体而言，实施犯罪行为与否，

是道德选择境遇下典型的对错判断。道德情感的现实表达为

治疗性司法透视青少年财产犯罪人的内心决定与行为模式提

供了深刻的分析视角。积极道德情感是由适当的现实处境造

就的行为主体正常渴望满足后的道德平衡。消极道德情感是

不当现实处境形成的破坏性个体焦虑或者行为主体违背个人

、社会价值标准规范后的痛苦心理结果。在实施犯罪的完整

流程中，道德情感为行为人持续提供“道德?罪恶”二元机制

，进行感触分析与内心判断。经抽象化的财产犯罪道德情感

相互作用模式可以归纳为：（1）轻视自我尊重、罔顾行为后

果以及之于他人权益的相对冷漠形成了实施犯罪的内心确信

；（2）因犯罪被捕、定罪、执行刑罚而产生的负面标示性烙

印引发犯罪人对社会规范的逆反责难，对期望得到别人尊重

和产生自我尊重、实现自我价值的极度模糊；（3）消极道德

情感的不信任感与不确定性循环使得犯罪的数量与严重程度



渐次攀升。治疗性司法旨在激发积极道德情感，使之成为犯

罪人的心理抑制动力，从而监控型为主体健康心理的危险蜕

变前兆，适时呈现，阻止现实犯罪行为的成型。 治疗性司法

的实际运用在刑事领域开辟了全新的司法文化，使犯罪人痊

愈、犯罪问题解决等概念成为了刑事司法的固有内涵而非外

部强加且遥不可及的价值目标。心理状态、心理疗法、心理

分析等心理学解释模型使刑事司法不断融入对犯罪人的个体

性考察，除了去处犯罪人行为恶习之外，还承担起心理辅导

的重任。虽然治疗性司法与矫正性司法在外观上都以犯罪人

的社会复原为导向，但前者主要通过聚焦于提升心理学专家

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的作用来保证制度价值的实现。显然，通

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治疗性司法更多的需要借助于有

力的财政保障与高端的犯罪科学理论支撑，如若没有不惜血

本进行司法成本初次投资的勇气以及持续性成本跟进的实力

，刑事司法系统可能难以经受试验性制度的成本耗费风险与

衔接过渡阶段机制紊乱的阵痛。此类成本投入模式的刑事司

法程序是否适用于司法资源稀缺国家，值得通过量化的实证

研究进行观察。 二、恢复性司法：回归折衷模式 恢复性司法

是重视修复因犯罪行为造成损害的刑事司法程序。磋商、和

解、调解??商业交易、合同缔结、侵权纠纷的协调方式超越

了民事案件的局限，拓展至存在被害人的刑事案件领域。恢

复性司法将此类手段整合进入刑事司法，旨在扩大当事人以

及与事发犯罪行为有关联的社会力量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影

响力，渐次合理地降低国家强制权力对处理刑事案件的绝对

控制。恢复性司法的理念深深扎根于护权（市民社会）与限

权（政治国家）的宪政基础；其诞生潺潺渊源于欧美犯罪学



理论对于“国家司法机关乃刑事案件唯一合法裁断者”这一

命题的持续性怀疑与批判性认识。[9]恢复性司法包括四大核

心要素：（1）重视被害人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地位与作用；

（2）强调犯罪人、被害人以及双方所在的社区等多方主体充

分的参与性；（3）致力于解决因犯罪引发的综合性问题；

（4）使犯罪人或者被害人再度成功地融入正常的社区生活。

恢复性司法主要通过社区法庭抚平犯罪行为带来的社会伤害

成本，依赖社区环境解决犯罪问题。犯罪行为的可能或现实

的危害不再被固定为一元性??对政治国家法律制度的破坏，

恢复性司法强调犯罪行为更多的是对社区静态平衡与动态发

展的阻碍。刑罚措施的目的亦不再着力取得报应或者震慑的

恫吓性效应，而是积极探索促成犯罪人行为矫正或心理复原

的温和性结果。由社区法庭主导的协调、制裁、矫正等恢复

性司法的主要流程，努力避免将刑事案件的处理重点过度聚

焦于犯罪人及其犯罪行为，从而忽略被害人的实际损害与心

理需求。 恢复性司法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受到了国外刑事司法

理论与实践的广泛关注，仅英国在短短十年之内即出版了超

过60部恢复性司法的专著。理论研究者、实证调查者、立法

者、刑事政策制定者等各个专业群体均参与到了恢复性司法

的科学讨论中。从1988年至1994年，经过恢复性司法程序的

青少年犯罪人的累犯率整整降低了50%。[10]在英国，刑事政

策的制定机关不遗余力地促使恢复性司法的法律化，1998年

犯罪与混乱法案、1999年清少年司法与刑事证据法案均以恢

复性司法的根本理念为立法依据。[11]加拿大的刑事司法朝

着“和解、复原、补救、赎罪、重整”的制度目标稳步前进

。加拿大司法部及其下属的专门矫正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了超过100项恢复性司法执行计划。[12]虽然很多国家已经形

成了各具特色的恢复性司法的基础结构（主要包括被害人?犯

罪人和解程序、刑罚裁量会议、家庭会议机制等），但诸如

以下问题仍然处于持续争论的探索阶段：（1）恢复性司法属

于刑事法律运行的正式机制还是非正式机制？（2）恢复性司

法与报应性司法（retributive justice）[13]以及矫正性司法

（corrective justice）[14]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3）刑事司法

工作人员或者相关法律专业人员应当在何种程度上参与恢复

性司法？ 刑事司法的发展仿似钟摆，总是在报应与矫正间飘

忽不定，恢复性司法即属于报应性司法与矫正性司法利弊权

衡后的全新整合形式。所以，我们根据其自身特征及其与报

应性司法与矫正性司法的关系，将其定位为回归折衷模式。

曾经，伴随着诸如缓刑、假释此类刑罚执行制度的勃兴，以

不定期刑为代表的矫正性司法在报应性司法蔓延的历史藤蔓

中崭露头角，一度成为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矫正性司

法的支持者意图排除法院（尤其是普通法系的法官）的刑罚

自由裁量权，代之以一个全新的刑罚裁量体系??不定期刑。

该制度设定的是一个开放的期间，如果罪犯被成功矫正，假

释委员会有权力予以释放，使之回归社会。这样，法院预先

测算犯罪人改造期限的刑罚运作模式转变为假释委员会事后

评价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权力；犯罪人被隔离的期限不仅为

其不法行为的实际损害所决定，社会还需要考虑行为人在未

来某段时间内犯罪倾向的强弱。诚然，矫正性司法的理念相

当先进，但是，在实践中不免存在操作困难，造成了相当大

的负面影响。首先，假释委员会的成员并非都是圣人。能够

控制他人自由的权力极易滋生腐败。其次，没有显著的证据



表明罪犯能够被成功改造；改造工程的影响力日渐式微。更

没有有效可信的证据证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随着执行机关

的教育而减小。[15]所以，矫正性司法并没有被继续坚持；

报应性司法的观念又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刑事司法

系统又担心重蹈传统刑罚报应主义“以牙还牙”式简单机械

的道德正当性。保有着报应性司法根本性原则却亦融合矫正

性司法复原社会损害精神的恢复性司法应运而生。恢复性司

法一如报应性司法传统，高度重视犯罪人对于被害人物质损

害的赔偿、刑事司法体系对于被害人精神创伤的抚慰；恢复

性司法秉承矫正性司法理念，将犯罪行为部分视为超越犯罪

人控制能力范围内的社会决定因素，势必需要依靠社会规划

或社区环境对犯罪人进行复原性处遇。不容忽视的是，恢复

性司法仍然不可能摆脱一切回归折衷模式的劣势??或多或少

集结了极端化方法弱点。如何剔除报应性司法的残酷性与矫

正性司法的理想化？此类天问般的基础性刑罚理论问题在现

阶段恢复性司法的语境下仍然无法得到一劳永逸的回答。 启

动恢复性司法的前提是犯罪嫌疑人认罪，这就要求其对刑事

司法的程序公正性具有较高的认同，或者犯罪嫌疑人相信至

少在刑事诉讼中不会受到刑事司法系统的欺骗或者伤害。所

以，刑事程序的运行必须获取犯罪嫌疑人对公正性的满意评

价。不仅如此，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都当然地极度关注刑事

司法结果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基于此，恢复性司法特别要求

当事人双方对争议事实、法律以及最后赔偿的确定。结果恢

复机制的形式不拘一格，较有代表性的措施包括，赔偿缓刑

、社区服务、被害人座谈小组等等。[16]结果恢复不仅仅是

对犯罪造成实际损害的解决，最高程度地保证被害人在少年



司法程序后得到公平合理的赔偿，对于犯罪人的回归也具有

极大的作用。通过国家积极提供的法律帮助和服务，使得以

被害人为代表的社区认同刑事司法系统的工作机制，社区利

益将不会被挽救犯罪人的矫正功能所替代、淹没。显而易见

，程序公正性与结果正当性是恢复性司法并行不悖的两大价

值诉求。 三、评估性司法：预防控制模式 评估性司法通过对

行为主体的犯罪风险指标与犯罪需求指标进行统计分析，根

据事先科学设定的风险系数将犯罪人分层，按照个体特性确

定具体的刑事处遇的方法、强度以及时间，凭籍行为主体的

阶段性表现再度分配管理与监督力量。[17]犯罪风险指标是

影响再犯可能的静态因素，包括犯罪人年龄、犯罪前科、与

定罪量刑非直接相关的犯罪行为个体化特点等等。犯罪需求

指标是影响再犯可能的动态因素，会随着刑事处遇的过程逐

渐发生变化，包括工作状况、婚姻依恋、社会关系、有无药

物滥用情况等可变性较大的变量依据。 评估性司法的发展是

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先后经历了三次制度升级。第一代评

估性司法完全依靠刑事司法实践人员非结构化的诊疗式主体

判断确定犯罪人的风险评估数据，自由裁量性无法得到量化

指标与经验论证的有效控制，预测的准确性明显较低。第二

代评估性司法开始重视开发客观性变量的衡量效果，犯罪人

的生理年龄与心理年龄、性别差异、犯罪的性质与数量、犯

罪人历史表现等因素被整合进评估性司法的执行根据，以求

控制非传统刑事司法实践操作的随意性。第三代评估性司法

除却秉承第二代评估性司法的客观性之外，补充了全新的犯

罪需求指标。犯罪需求指标融合了犯罪人性格特征、学业工

作情况、生活方式、亲朋关系、社会资本状况等伴随刑事处



遇措施以及社会生活状态更迭而相继转化的动态因素。 犯罪

风险指标较高的犯罪人将受到刑事司法机关更高层次的政策

介入。低度政策介入程序主要针对青少年犯罪人设置，由家

长、学校、社区启动，少数情况下亦可能由青少年越轨者或

犯罪人主动要求。其主要方式包括家长陪同或者学校组织青

少年参加由专业的社会工作人员开展的综合性指导、教育、

训练活动。中度政策介入活动的强制力整体上提升了一个等

级，负载了具有一般性的国家暴力，其主要形式是强制性社

区劳动、强制戒毒等。高度政策介入即为标准化的刑事诉讼

程序，包括立案侦查、提起控诉、审判、刑罚执行、刑罚消

灭等一系列规范化的犯罪解决方式。现有的实证报告指出：

（1）对政策介入切断犯罪发生现实状况的分析并没有明确预

示哪些特定的控制方法是降低犯罪率、再犯率、恶性犯罪率

最为行之有效的措施；（2）针对性是衡量政策介入是否有效

最重要的标准。[18] 犯罪需求指标与情感归属、心理依恋等

因素成负相关。[19]规律的作息时间、接受正规的职业教育

、正常的就业状况能够减少与沾染不良习气或街头闲散人员

的接触；稳定的恋爱关系、婚姻关系、家庭关系、社交关系

将会向行为主体传递强烈的归属感。外部环境的美满状态使

其对恬淡生活产生“经常性的眷恋”[20]，经习惯化过程固

定后，曾经的犯罪人便很难再回复到渴望实施犯罪获取满足

的激励体系中。犯罪需求指标明显较低的犯罪人能够充分融

入正常的社会，没有必要继续承受苛严的刑罚措施。 评估性

司法从本质上而言是刑事处遇措施的先置性程序，将犯罪这

一社会问题科学地转置为行为人的主体问题，以准确的犯罪

人评估为依据，继而提供具有针对性的、符合个体化要求的



刑事处遇措施。犯罪人的类型各有不同，评估性司法的任务

就是要在复杂的犯罪人行为特征与精神状态中抽象出符合犯

罪预防需要的特点，进而植入犯罪预防措施。评估性司法在

实践中正确判断了部分全新类型的犯罪人特征。例如，根据

广泛应用于美国北部各州刑事司法实践的“犯罪管理编制程

序”[21]（Crime Management Inventory Program）的分析，情

感型性犯罪动机驱使下的犯罪人具有明显区别于其他种类性

犯罪人的特点，其主要是想通过专属于行为双方的性活动在

感情上与另一主体建立起更高亲密程度的人际关系。情感型

性犯罪人也情愿或者尝试着依靠正常合法的方式实现自己的

亲密愿望。然而，由于社交伙伴之间了解周期的拉长、青年

情侣之间考验难度的提升，痴心盼待生理刺激与心理安慰的

行为人无法忍受等待的焦虑，故在急切的忧郁中颠覆性道德

的禁忌。部分犯罪人由于对情感的生理、心理感觉提前，具

备了高度的性意识与性能力，而与之交流的相对方却未能发

展到等量的水平，造成了性爱情绪的需要与社会生活现实的

悬殊落差，引发犯罪人情感“压抑?爆发”的合乎逻辑的递进

。“犯罪管理创造性程序”建议对此类性犯罪人，应当以心

理辅导教师、社工和管教行政人员为主导力量实施犯罪预防

工作，必须将情感驱使型的性犯罪人抽象的心理追求具体化

为自愿的社会生活关系；通过正常的爱情教育（感情教育）

排斥极端的以性行为为核心的感情实现方法。由于其人身危

险性教其它性犯罪人显著低下，可以鼓励情感型性犯罪人与

社会交往对象进行真实的、诚实的人际关系信息流转，防止

由于行为人年轻且没有经验因而不间断地错误解释直接明晰

的感情信息。最重要的是要在犯罪预防课程中让犯罪人深刻



理解：性欲、性亲密行为以及性快感等一系列性爱心理与活

动都必须建立在完全成熟的相互理解和自然沟通的基础之上

。高度发达的社会不能容忍以犯罪人设想中的“爱”为导向

的人际交往方式。由此可见，评估性司法以犯罪人特征分析

阶段为程序进入点，以预防与控制为导向，努力为下阶段刑

罚处遇和预防措施作出科学准备。 评估性司法的分析依据、

分析方法、分析结果都是个体化的，其建议的刑事处遇能够

针对犯罪人的具体情况实现有效率且思路一致的再犯控制与

犯罪预防??所以，我们将其定位为预防控制模式。首先，必

须承认，预防控制模式不可能将犯罪行为的特征作为刑罚裁

量的基础事实，罪刑相适原则势必受到较大程度的偏离。这

也决定了各国评估性司法适用的刑事案件基本限定在经济犯

罪、青少年犯罪、轻伤害、无直接暴力行为的性犯罪等范围

。其次，使用标准化、结构化的评估性司法的分析模型有助

于刑事司法工作人员在基本统一的语境下做出科学的理解与

判断。但是，（1）现阶段开展评估性司法的各个国家使用的

是完全不同的分析模型，例如，对于青少年犯罪案件，美国

使用青少年越轨管理评估（JDMA），加拿大使用青少年风险

评估系统（ORAS），英国使用青少年犯罪人情感指数

（YCSS）；[22]（2）即使同一国家，不同地区亦运行参数、

变量、控制因素迥异的分析模型，例如，仅就美国的经济犯

罪案件而言，就存在犯罪倾向指标（CPS）、犯罪能力基础

分析（CCBA）、犯罪周期评估组件（CCAP）等十多种评估

数据库。[23]我们认为，犯罪问题地方性特征较强与跨文化

性特征较弱能够解释这一现象的成因。所以，若有意寻求借

鉴评估性司法实施犯罪预防实践操作的可能性，必须开发出



本国特色、地区特色的评估模型??其基础在于针对本国、本

地区犯罪人及犯罪行为特点进行广泛的实证调查，获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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